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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部分医疗服
务价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南海新区党群与

人力资源部，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，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建立

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62

号）、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重新公布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

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78 号）、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

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1〕13 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结合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贯标工作部署，现就我市部

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按照上级规定，对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理顺，

具体情况详见附件。此次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是对《威海市区

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》（威价发〔2017〕81 号）等进行的补充

和完善，附件 2 所列具体价格为相应级别公立医疗机构最高价格，

医疗机构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下浮。

二、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按医疗机

构级别执行相应的医保报销政策，医保经办机构应及时做好系统

更新维护工作。



三、各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，在收费地点的醒

目位置公示医疗价格项目编码、名称、内涵、计价单位和价格等，

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。

此前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

附件：1.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删除情况表

2.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理顺情况表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7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